北京林业大学研究生国内外学术交流资助管理办法
北林研办发〔2013〕23号
（2016年3月修订）
为促进研究生从事高水平的科研活动，在广大研究生中营造崇尚科学、积极进取、勇于创新的优良学术氛围，提高我校研究生的科学研究水平，研究生院在“211工程”三期创新人才培养子项目的基础上，继续资助研究生参加国内外举行的高水平学术会议。为做好有关工作，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一、资助内容

1、国外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

2、国内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

3、全国性机构举行的国内学术会议。

二、资助对象

1、申请人应为我校优秀在读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不包括在职攻读学位学生），品学兼优，成绩优良,同等条件下优先资助高年级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

2、申请人提交的学术论文被本学科领域高水平的国内、国际学术会议正式接收（本人为第一作者），申请人得到会议正式邀请或书面通知，并受邀在会议上作口头学术报告；申请时已以第一作者、“北京林业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1篇及以上。为加速科研成果的转化，研究生在学期间申请获得的发明专利也可视为同等数量的SCI、EI检索源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
3、为保证更多的研究生能进行国内外学术交流，原则上每位申请人每年最多受资助一次，每位导师每年只能有一名研究生获得该项目资助，并优先资助受邀作大会口头报告的研究生、已有高水平学术论文发表的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4、申请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资助：

（1）在校期间受过处分，或有学术不端行为的；

（2）因身体或其他不可抗拒原因，不适合参加国内、国际学术会议的；
（3）申请资助的学术会议召开日期超出申请者毕业派遣日期的；

（4）申请材料内容不齐备、或申请材料中提供虚假信息的。

三、资助形式

具体资助形式见《北京林业大学研究生国内外学术会议交流费用报销说明》。

四、工作流程

（一）申请人提交申请材料

申请国内、国际学术会议资助的研究生应在规定时间内向学院提交以下申请材料：

1、《北京林业大学研究生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申请表》或《北京林业大学研究生参加国内学术会议申请表》。该表格需由导师签字，学院主管领导签字并加盖学院公章；

2、《北京林业大学研究生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资助协议书》或《北京林业大学研究生参加国内学术会议资助协议书》。该协议书一式两份，由申请者本人和导师签字确认；

3、申请人受邀在国内或国际学术会议上作口头报告的邀请函。其中，电子邮件形式的邀请函需由导师签字确认，非英语邀请函应提供经导师签字确认的中文翻译件；
4、参会论文或摘要或其他复印件；
5、申请人以第一作者、“北京林业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发表的高水平学术复印件或研究生在学期间申请获得的发明专利复印件（至少1篇/项）； 
6、论文或摘要或其他已被会议录用的证明； 
7、与参加会议有关的其他资助来源的证明材料。
以上材料中，1-5项为申请者申请时必须提供的材料。
（二）学院审核、申报

各学院对研究生所参加学术会议内容、在所属学科领域的学术水平等情况进行审核，确定资助名单，并在申报时间内将审核通过的申请人名单及上述各项申请材料交到研究生院。

（三）研究生院复核、公示

研究生院根据学校当年该项经费支持额度，结合申请者的实际情况对学院审核的资助申请进行复核，并在研究生院网页公示。

（四）研究生院完成资助事宜

1、受资助者应在会议结束后10天之内（假期除外）持《北京林业大学研究生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情况汇报表》、《北京林业大学研究生学术会议情况调查问卷》、护照（参加国内会议者不需要）及论文（摘要）集封面、目录、文章（摘要）页或口头报告证书复印件以及口头报告照片（各一式一份）到研究生院审核，审核前须将电子汇报材料（其中照片格式为jpg格式）发送至liucq03@163.com,审核通过后办理费用报销手续。具体费用报销说明见《北京林业大学研究生国内外学术会议交流费用报销说明》。
2、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以资助：

（1）未成行者；

（2）未经研究生院批准而擅自变更会议或改变会议行程者；

（3）无故未在规定时间上报汇报材料者；

（4）汇报材料内容不完整、或汇报材料中提供虚假信息者。

五、本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